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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民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 167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号，以下简称“《网上发行实施细则》”）、《创业板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12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

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有关

股票发行上市规则和最新操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采用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方式进行，请

网上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发布的《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

售。  

2、发行人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

“海通证券”）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4.31元/股。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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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此价格在 2021年 5月 19日（T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

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网上申购日为 2021年 5月 19日

（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9:15-11:30，13:00-15:0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

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5月 21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5、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当出现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7、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

性投资，请认真阅读 2021年 5月 18日（T-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充分了解市场风险，审

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 

8、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会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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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1、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肇民科技所处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

盈率为 36.55倍（截至 2021年 5月 14日（T-3日）），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本

次发行价格 64.31元/股对应的 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

摊薄后市盈率为 35.00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14日（T-3日）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

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

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及创业板市场

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审慎

参与本次新股发行。 

2、发行人本次发行新股 1,333.35万股，本次发行不设老股转让。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为 50,407.94万元。按本次发行价格 64.31元/

股，发行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85,747.74 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约 7,524.12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78,223.62万元，超出募投项目

计划所需资金额部分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

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

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3、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如果运用不当或短期内业务不能同步增长，将对发

行人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或存在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

风险，由此造成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损失的

风险。 

重要提示 

1、肇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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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357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肇民科技”，股票代码为“301000”，该代码

用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肇民科技所属行业为“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C29）”。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 1,333.35万

股，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其中网上发行 1,333.3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

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5,333.35万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锁定安排。 

3、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

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64.31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6.25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2）24.65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3）35.00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4）32.87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 36.55倍，最近一个月平均动态市盈率为 25.01倍。（截至 2021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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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日（T-3日））。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发行人 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

润摊薄后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

的主要原因为： 

（1）由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属于应用导向性行业，行业内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均应用于不同领域，因此不同企业间的产品差异较大。 

（2）作为精密注塑企业，下游主要集中在汽车、家电领域，且产品主要为

具有一定安全性和使用性要求的功能结构件，产品附加值较高。 

（3）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发行人盈利能力及业务成长性均高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发行人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以及业务成长性。 

（4）由于中证行业动态市盈率计算规则影响，动态市盈率与静态市盈率的

业绩基准差异在于 2020年前三季度与 2019年四季度的业绩之和与 2019年年度

业绩的差异。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覆盖范围较广，其中多数企业业绩大幅增长

受益于新冠疫情，而公司不属于疫情受益企业，且公司发行定价低于可比公司市

盈率水平，定价原则具有谨慎性。 

4、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9 日（T 日）9:15-11:30、13:00-

15:00。2021年 5月 19日（T日）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2021年 5月 17日（T-

2日）前 20个交易日（含 T-2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所禁止者除外）可通过交易

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

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以

下简称“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根据投资者在 2021 年 5 月 17 日（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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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

户时间不足 20个交易日的，按 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资者持有多个

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持有市值按其

证券账户中纳入市值计算范围的股份数量与相应收盘价的乘积计算。根据投资者

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的投资者

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5,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元的部分

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5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500 股或其整数

倍，但最高申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 13,000股，

同时不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

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对于申购数量超

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

销。 

申购时间内，投资者按委托买入股票的方式，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填写委托单。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

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

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

申购。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确认多个证

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2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证券

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5、网上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1 年 5 月 21 日（T+2 日）公告的

《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1年 5月 21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

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6、本次发行可能出现的中止情形详见“四、中止发行情况”。 

7、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2021年 5月 17日（T-2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

报网，网址 www.zqrb.cn）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

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

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

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8、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

投资者留意。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肇民科技/发行人/公司 指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 
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s.com.cn/
http://www.cnstock.com/
http://www.stcn.com/
http://www.zqr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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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价格 

（一）发行定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 64.31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6.25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2）24.65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3）35.00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1,333.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行

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发行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按市

值申购方式直接定价发行1,333.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行为 

投资者 

2021年5月19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

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2021年5月17日（T-2

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

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

证上[2018]279号）的规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

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T日 指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股票的日期，即2021年5月19日 

元 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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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4）32.87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二）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

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截至 2021 年 5 月 14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为 36.55倍，平均动态市盈率为 25.01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 5月

14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

价（含 5月

14日） 

2020年扣

非前每股

收益（元/

股） 

2020年扣

非后每股

收益（元/

股） 

对应静态

市盈率

（倍）-

2020年扣

非前 

对应静态

市盈率

（倍）-

2020年

扣非后 

300539.SZ 横河模具 7.0722 0.0654 0.0516 108.18 137.05 

603159.SH 上海亚虹 13.9729 0.2874 0.2607 48.62 53.60 

603266.SH 天龙股份 10.7431 0.4664 0.4144 23.03 25.92 

002662.SZ 京威股份 3.4766 0.0750 0.0434 46.34 80.11 

300507.SZ 苏奥传感 10.7579 0.3405 0.2726 31.60 39.47 

600933.SH 爱柯迪 14.1708 0.4952 0.4188 28.62 33.83 

003021.SZ 兆威机电 82.8938 2.2842 2.1663 36.29 38.27 

算数平均 46.10 58.32 

剔除横河模具后算术平均 35.75 45.20 

301000.SZ 发行人 
64.31（发行

价） 
1.9567 1.8373 32.87 35.00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 2021年 5月 14日 

注 1：可比公司前 20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和对应市盈率为 2021年 5月 14日数据； 

注 2：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3： 2020年扣非前/后 EPS=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总股本（2021年 5月 14日）； 

注 4：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可比公司世纪华通未参与市盈率均值计算。世纪华通主营业务包含大

部分游戏业务，汽车零部件业务中包含较大部分的内外饰部件产品，与公司产品差异较大。招股说明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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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稿）采用热交换系统塑料件业务进行对比，仅 2017年报披露了该类产品的业务数据，报告期内未披露该

数据，故招股说明书（注册稿）进行财务数据比较时已将其剔除，因此未参与市盈率均值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 64.31元/股对应发行人 2020年扣非前后孰低归母净利润摊薄

后市盈率为 35.00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

盈率（截至 2021年 5月 14日），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滚动市盈率（截至 2021年 5月 14日）；低于招股说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近

20日扣非前后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 2021年 5月 14日），低于剔除横河模具后

招股说明书中所选可比公司近 20日扣非前后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 2021年 5月

14日），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

投资决策。 

（三）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 

公司是以特种工程塑料的应用开发为核心，专注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工程塑

料精密件的制造商，主营业务为精密注塑件及配套精密注塑模具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公司的产品聚焦于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高端厨卫家电等领域，为客

户提供具有高安全性、重要功能性的核心零部件，具有较高附加值，产品系列包

括汽车发动机周边部件、汽车传动系统部件、汽车制动系统部件、智能座便器功

能部件、家用热水器功能部件、家用净水器功能部件、精密工业部件、新能源车

部件等。随着汽车排放“国六标准”的出台和实施，汽车减排需求相应增加，公

司部分产品作为降低汽车排放的核心功能部件，已批量应用于“国六标准”汽车。

同时，公司在新能源车领域的产品应用正逐步拓宽，电子水泵部件等产品相继量

产。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品质优势，公司正进一步开发民用航空领域功能部件

产品。 

在“以塑代钢”的背景下，公司以提供更具使用价值的产品为目标，致力于

高端精密注塑件的国产化，与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作

为汽车零部件二级供应商和家用电器零部件供应商，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康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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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日本特殊陶业等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和 A.O.史密斯、松下、科勒等全

球知名家用电器企业。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践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秉承崇尚“匠人”的企

业文化，不断提升精密制造水平，现已磨练出拥有高品质精密制造能力的优秀团

队。同时，公司拥有完整的研发设计体系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现已取得 90

项专利，其中 4 项发明专利、84 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 2 项外观设计专利。公司

已通过 IATF 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24001-2016/ISO14001:2015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2011/O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以及邓白氏注册认证。 

公司致力于精密注塑件及配套精密注塑模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产业链。由于精密注塑件品类丰富多样，细分应用领域众多，因此不存

在与公司完全可比的同行业上市公司，因此在选择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时候，

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标准： 

①主营业务为注塑件的上市公司，即同为精密注塑件和精密注塑模具生产企

业：横河模具、上海亚虹和天龙股份； 

②产品功能与公司类似或存在竞争的（拟）上市公司，即产品同为精密功能

结构件（不仅限于塑料件）的生产企业：京威股份、苏奥传感、爱柯迪、兆威机

电。世纪华通主营业务包含大部分游戏业务，汽车零部件业务中包含较大部分的

内外饰部件产品，与公司产品差异较大，较难获取有相关可比产品毛利率数据。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采用热交换系统塑料件业务的毛利率进行对比，仅 2017

年报披露了该类产品的毛利率，报告期内未披露该数据，故招股说明书（注册稿）

将其剔除。 

主营业务同为“模具+注塑”的上市公司与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等业务

模式类似，在经营情况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产品种类和细分应用领域存在

一定差异，为体现公司产品作为核心功能部件的重要程度和附加值，公司选取了

产品同为精密功能结构件的生产企业作为可比对象，由于产品同为核心功能部件，

其重要程度和附加值具有可比性，能够反映公司产品的品质要求和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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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塑件毛利率水平与同为精密功能结构件的可比公司一致，公司在生产

工艺、模具开发、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公司能够承接品质要求和附加值较

高的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的精密注塑件产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具体比较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结构 
2020年

度 

2019年

度 

2018年

度 

天龙股份 汽车功能结构件及内饰件、外饰件 26.24% 25.71% 25.58% 

横河模具 吸尘器、料理机、洗碗机等家电外观件 17.48% 18.95% 20.31% 

上海亚虹 
微波炉面（门）板、汽车仪表盘等家电外观

件和汽车内饰件 
22.57% 20.15% 21.07% 

上述公司平均值 22.10% 21.60% 22.32% 

京威股份 汽车空调出风口等功能部件 - - 31.54% 

苏奥传感 汽车燃油系统附件等功能部件 32.54% 33.38% 29.81% 

爱柯迪 
汽车发动机、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等精密压

铸件 
28.83% 32.35% 33.43% 

兆威机电 汽车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功能部件 - 34.79% 37.86% 

上述公司平均值 30.69% 33.51% 33.16% 

本公司 35.99% 39.39% 36.89% 

注（1）：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其招股说明书或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注（2）：世纪华通主营业务包含大部分游戏业务，汽车零部件业务中包含较大部分的内外

饰部件产品，与公司产品差异较大，较难获取有相关可比产品毛利率数据。招股说明书

（申报稿）采用热交换系统塑料件业务的毛利率进行对比，仅 2017年报披露了该类产品的

毛利率，报告期内未披露该数据，故招股说明书（注册稿）将其剔除。 

注（3）：京威股份采用关键功能件业务的毛利率进行对比，2019年度、2020年度报告中未

披露相关数据。 

注（4）：苏奥传感采用燃油系统附件业务的毛利率进行对比。 

注（5）：爱柯迪采用汽车类业务的毛利率进行对比。 

注（6）：兆威机电采用精密注塑件-汽车电子业务的毛利率进行对比，2020年度报告中未

披露相关数据。 

根据上表，公司在产品结构方面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与

天龙股份、横河模具、上海亚虹等汽车内外饰件、家电外观件生产企业的差异较

大，与京威股份、苏奥传感、爱科迪、兆威机电等汽车精密功能结构件生产企业

的差异较小，主要原因为功能结构件相较于内外饰件的使用性、安全性要求较高，

产品不仅要满足尺寸、外观等要求，还需要满足该产品设计的使用性能，与其他

零部件共同组成某个功能模块，若产品不良则直接影响汽车、家用电器的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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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在满足产品要求的情况下，功能结构件具有更高的附加值。 

1）行业地位分析 

公司所处精密注塑行业系以产品品质高低来决定行业地位的，产品品质的高

低系综合产品性能、稳定性、良品率等各方面因素的结果，最终表现为所处不同

产业链和不同客户的供应商序列中。行业上下游关系情况如下： 

①上游塑料粒子行业 

塑料粒子原材料的使用温度越高，其性能及加工难度越大，通常可分为通用

塑料、工程塑料和特种工程塑料，公司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为 PA、PPS、PEEK

等工程塑料或特种工程塑料，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所使用的 PP、ABS等通

用塑料。 

 

资料来源：张宏、《聚苯硫醚产业化发展分析》 

②公司所处的中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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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虚线框内为公司主要上下游行业 

③下游行业及应用领域 

公司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家用电器的核心功能结构部件领域，产品的重

要程度显著高于外观类部件，客户主要为汽车零部件、家电类全球优质客户，包

括康明斯、莱顿、日本特殊陶业等全球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和 A.O.史密斯、松

下、科勒等全球知名家用电器企业。 

公司与可比上市公司上下游比较差异如下： 

公司名称 上游原材料 下游客户 应用领域 

本公司 

PA、PPS、PEEK、PBT

等工程塑料或特种

工程塑料 

康明斯、莱顿、日本

特殊陶业、A.O.史密

斯、松下、科勒等 

汽车发动机周边、家

用电器等功能结构

部件 

横河模具 ABS、PP等通用塑料 
松下、SEB、西禄、

东芝、科勒等 

吸尘器、料理机、洗

碗机等家电产品 

上海亚虹 ABS、PP等通用塑料 松下、大陆汽车等 
汽车内饰（仪表盘）、

微波炉门板等 

天龙股份 

主要系 PP 等通用塑

料，少部分 PA、PC

等工程塑料 

博泽集团、大陆汽

车、施耐德等 

汽车电子控制系统、

功能门板、冷却风扇

等 

京威股份 PP等通用塑料 一汽大众等整车厂 
空调出风口等功能

件 

苏奥传感 

PE、PP 等通用塑料

和 PA、POM等工程

塑料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亚普汽车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等国

内零部件企业 

燃油系统附件 

爱柯迪 
主要产品为压铸件，

上游非塑料粒子 

法雷奥、博世、麦格

纳等 

汽车雨刮系统、转向

系统、发动机系统、

传动系统、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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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零部件 

兆威机电 
PA、PBT、POM等工

程塑料 
博世等 

汽车电子微型传动

系统，如电动座椅、

电动天窗、电动摇窗

等 

2）公司技术水平分析 

公司精密注塑件产品多使用 PA、PPS、PEEK等性能较高的工程塑料或特种

工程塑料为原材料，以较好的发挥产品设计的功能要求，与以 PP等通用塑料为

原材料的传统外观件相比，具有使用温度高，加工难度大的特点，对公司的生产

工艺和模具开发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 

①生产工艺方面，公司不仅能够满足外观无高于 0.05mm的毛刺、缺料、收

缩和烧伤，还能够满足功能结构件在圆度、平面度、圆柱度、同轴度、轮廓度、

位置度等方面的较高要求。由于工程塑料的使用温度较高，注塑过程中易产生较

多气体，若不能将气体排出，使气体混入注塑产品中，则将影响产品的密封性和

寿命，含有气泡的部位易出现渗漏或开裂。此外，若产品圆度不够，则在产品连

接或焊接处同样影响产品的密封性。公司众多产品系列中，与气体、液体等流体

相关的功能性部件较多，如滤芯、管路、阀体、喷嘴等产品，当流体通过产品时，

若产品不良则易产生渗漏或开裂，进而影响汽车、家用电器的正常使用。 

②在模具开发方面，公司运用“圆度、平面度逆向修正技术”、“真空吸引

技术”、“悬空成型技术”等核心技术将产品的尺寸精度做到公差中限，同时公

司所有注塑机及模具配备真空排气系统，在注塑的过程中，通过真空负压将气体

吸出，保证产品精度和外观无毛刺、收缩、烧伤等不良。为确保真空吸引的有效

性，公司配备模具的超声波清洗工艺，通过超声波清洗确保模具内真空回路的顺

畅。 

③在生产管理方面，公司承继了日本企业精细化的管理理念，将完善的流程

控制制度和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相结合，使得生产部门能够精确追溯到单个产品

在某一生产工序环节的实际情景，便于公司事中、事后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调

整设备、操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在有效控制生产成本的同时，保证产品的高良品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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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公司具备生产高品质精密注塑件的综合能力，能够满足客户较高

的产品要求，与康明斯、日本特殊陶业、莱顿、石通瑞吉、哈金森、A.O.史密斯、

科勒、松下、能率、杜拉维特、TOTO等全球优质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并为上述客户提供其各自优势产品系列所需的功能结构部件，保证了自身较高的

产品附加值，从而具有较高的毛利率。 

精密注塑模具系精密注塑件生产的核心工艺装备，其质量优劣直接影响精密

注塑件产品品质。公司生产的精密注塑件模具主要系精密注塑件产品的配套模具，

均为定制化产品，其毛利率水平与对应精密注塑件的复杂程度和工艺难度息息相

关。 

公司模具产品平均单价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司生产的精密注塑件产品多

为重要功能性部件，产品品质较高，对应模具的复杂程度和工艺难度要求较高，

因此模具产品报价也较高。由于公司精密注塑件产品多为重要功能性部件，产品

品质较高，因此复杂程度和工艺难度相对较高。为保证精密注塑件产品生产的精

密度和稳定性，精密注塑模具的精度和品质至关重要，同时，受公司产品特点的

影响，客户通常在某个产品上仅选择一家供应商，开发一套模具，因此在模具产

品报价时，客户综合考虑模具精度、开发难度和使用周期后给予一定的合理价格，

同时包含较高的附加值。 

3）业绩成长性分析 

近年来，受“国六标准”出台并实施、商用车市场发展良好及汽车“轻量化”

等叠加因素影响，公司业务规模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8,164.97 万元、31,561.12 万元和 47,474.59 万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9.83%，归

属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5,526.23万元、6,857.70万元

和 9,798.82万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33.16%，业绩成长性良好。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9,505.70  33,469.36  47.91% 

主要得益于汽车排放“国六标

准”实施、商用车市场良好、爆

震传感器产能释放等细分因

素所带来的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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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31,562.16  20,297.57  55.50% 收入增长的同时相应增加 

营业利润 12,051.28   8,038.17  49.93% 
收入增长的同时，毛利率相对

稳定 

利润总额 12,139.42   8,305.17  46.17% 
收入增长，规模效应提升，费

用率下降 

净利润   10,483.22   7,158.12  46.45% 
业务规模增长带来的盈利能

力提升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435.70   7,186.78  45.21% 

业务规模增长带来的盈利能

力提升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9,798.82 6,857.70 42.89% 
业务规模增长带来的盈利能

力提升 

2021年1-3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1]25810号《审阅报告》。2020年1-3月，

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度同期保持较快的增速，营业收入14,902.47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92.2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2.5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06.95%，一方面，2021年1-3月，新冠疫情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弱，

公司汽车部件和家用电器部件主要产品订单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汽车排放“国

六标准”持续稳步推进，公司生产的“国六标准”相关汽车部件销量大幅增加，对

收入增长贡献较大。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4,902.47 7,750.62 92.27% 

营业成本 9,716.39 4,915.71 97.66% 

营业利润 3,225.74 1,628.68 98.06% 

净利润 2,807.99 1,429.29 96.4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798.79 1,442.72 93.9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2.54 1,344.56 106.95%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期间，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经营

模式、主要客户及供应商、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主要原材料采购、税收政策以

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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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和新能源车性能的逐渐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仍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布局多个产品系列，并已

进入包括通用汽车、丰田、福特、吉利在内的国内外知名汽车厂商供应链体系，

在保持原有业务规模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公司业绩成长。 

综上，公司具有较好的业绩成长性。 

4）与可比公司估值对比 

与可比公司相比，公司产品结构更加丰富，下游应用已布局乘用车、商用车、

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厨卫家电等领域，产品品质及附加值较高，在开发产品储备

较多，在手订单充足，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尽管公司与上述可比公司同属相同行业，但受行业特殊性影响，零件类产品

复杂多样，不同公司所对应的不同子行业和子领域不同，其产品差异较大，目前，

国内上市公司中，尚无与公司产品较为接近的可比公司，仅能够通过产品在所应

有领域的重要性水平分析产品的附加值，如汽车功能结构部件的性能要求和安全

性要求较高，因此其附加值较高，汽车内外饰件和家电外观部件等性能要求和安

全性要求较低，因此其附加值较低。故京威股份、苏奥传感、爱柯迪、兆威机电

的毛利率水平与公司差异较小，天龙股份、横河模具、上海亚虹的毛利率水平与

公司差异较大。上述两类公司市盈率水平比较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 5月

14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

价（含 5月

14日） 

2020年扣

非前每股

收益（元/

股） 

2020年扣

非后每股

收益（元/

股） 

对应静态

市盈率

（倍）-

2020年扣

非前 

对应静态

市盈率

（倍）-

2020年

扣非后 

300539.SZ 横河模具 7.0722 0.0654 0.0516 108.18 137.05 

603159.SH 上海亚虹 13.9729 0.2874 0.2607 48.62 53.60 

603266.SH 天龙股份 10.7431 0.4664 0.4144 23.03 25.92 

以上算术平均（剔除横河模具） 35.83 39.76 

002662.SZ 京威股份 3.4766 0.0750 0.0434 46.34 80.11 

300507.SZ 苏奥传感 10.7579 0.3405 0.2726 31.60 39.47 

600933.SH 爱柯迪 14.1708 0.4952 0.4188 28.62 33.83 

003021.SZ 兆威机电 82.8938 2.2842 2.1663 36.29 38.27 

以上算数平均（京威股份等四家） 35.71 47.92 

整体七家算数平均 46.10 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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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横河模具后算术平均 35.75 45.20 

301000.SZ 发行人 
64.31（发行

价） 
1.9567 1.8373 32.87 35.00 

在不考虑横河模具情况下，京威股份等四家公司平均市盈率水平高于上

海亚虹与天龙股份平均市盈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品附加值对估值的

影响。由于公司的产品附加值高于整体行业水平，因此，公司的发行市盈率

水平具有一定合理性。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情况与可比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2020年度 2019年度 变动率 

横河模具 57,816.78 55,666.77 3.86% 1,145.54 710.15 61.31% 

上海亚虹 59,195.08 56,409.41 4.94% 3,649.96 1,876.53 94.51% 

天龙股份 97,330.89 91,900.47 5.91% 8,243.38 5,440.82 51.51% 

苏奥传感 81,351.14 70,585.82 15.25% 8,348.31 5,768.59 44.72% 

京威股份 375,407.81 363,029.29 3.41% 6,509.67 -210,557.60 / 

爱柯迪 259,050.46 262,665.11 -1.38% 36,022.66 39,484.53 -8.77% 

兆威机电 119,508.87 178,283.62 -32.97% 23,210.69 34,848.38 -33.40% 

本公司 49,505.70 33,469.36 47.91%  9,798.82   6,857.70  42.89% 

由上表可知，可比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变动各有不同，其中个别

公司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 2019年基数较低所致，公司收入及净利润增速相比可

比公司均表现良好，且公司定价充分考虑了未来业绩增长预期，具有合理性。 

5）与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的差异原因 

公司细分行业为精密注塑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年 10月发布的《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

属于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根据市场滚动市盈率计

算方式，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020年前三季度与 2019年四季度净利润规模前

20名企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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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 4月 30

日总市值 

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20年前三

季度+2019年

四季度） 

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

润（2019年

度） 

变动率 

300677.SZ 英科医疗 6,021,252.18  442,512.81  17,831.62  2381.62% 

600143.SH 金发科技 5,862,711.70  409,430.28  124,450.31  228.99% 

601966.SH 玲珑轮胎 7,632,608.47  205,214.28  166,792.58  23.04% 

601058.SH 赛轮轮胎 3,104,009.04  141,765.39  119,518.28  18.61% 

603806.SH 福斯特 7,038,325.99  123,587.77  95,706.28  29.13% 

601163.SH 三角轮胎 1,211,200.00  104,657.48  84,717.04  23.54% 

002372.SZ 伟星新材 3,744,649.75  102,507.50  98,324.93  4.25% 

002984.SZ 森麒麟 2,034,763.12  92,883.41  74,072.55  25.40% 

002812.SZ 恩捷股份 11,950,201.36  86,155.11  84,983.74  1.38% 

002838.SZ 道恩股份 777,628.93  81,923.79  16,619.05  392.95% 

002768.SZ 国恩股份 724,780.00  80,913.90  39,602.64  104.31% 

002243.SZ 力合科创 1,116,177.09  73,553.62  53,644.63  37.11% 

002641.SZ 永高股份 848,708.72  72,424.20  51,372.05  40.98% 

600210.SH 紫江企业 721,966.41  52,848.45  49,419.84  6.94% 

002585.SZ 双星新材 1,698,572.51  49,066.09  17,348.64  182.82% 

002324.SZ 普利特 1,466,165.10  41,851.85  16,488.63  153.82% 

000589.SZ 贵州轮胎 611,088.14  41,239.74  13,544.25  204.48% 

603408.SH 建霖家居 707,987.80  35,003.09  33,396.60  4.81% 

000887.SZ 中鼎股份 1,302,633.49  30,345.71  60,199.30  -49.59% 

注 1：沪深市场单日行业滚动市盈率计算时，在 2021年 5月 1日之前采用 2020年前 3季度

财务数据与 2019年第 4季度财务数据之和，在 2021年 5月 1日之后采用 2021年一季度财

务数据与 2020年二、三、四季度财务数据之和； 

注 2：沪深市场单日行业静态市盈率计算时，在 2021年 5月 1日之前采用 2019年年报财务

数据，在 2021年 5月 1日之后采用 2020年年报财务数据。 

市盈率均为月平均数据，2021 年 5 月 1 日起行业静态市盈率与滚动市盈率

的差异缩小，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与动态市盈率的差异主要受 2021年 5月 1日前

的单日数据差异影响。上表企业市值总和占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总市值

的比重超过 60%，其中多数企业业绩大幅增长与新冠疫情受益有关，如一次性塑

料手套生产企业英科医疗，口罩材料（熔喷布）生产企业金发科技、道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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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恩股份、普利特等和医用防护罩生产企业双星新材，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合成橡胶、炭黑等轮胎原材料价格大幅下降，间接

受益于轮胎生产企业玲珑轮胎、赛轮轮胎、三角轮胎、森麒麟、贵州轮胎等。因

此 C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受新冠疫情短期影响较为明显，市场预期高速增长的

持续性较弱，因此行业滚动市盈率与行业静态市盈率差距较大，而公司与上述企

业的业务差距较大，亦不属于疫情受益企业，且公司发行定价低于可比公司市盈

率水平，因此定价原则具有谨慎性。 

由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属于应用导向性行业，行业内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均应

用于不同领域，因此不同企业间的产品差异较大。公司不属于新冠疫情受益企业，

作为精密注塑企业，下游主要集中在汽车、家电领域，且产品主要为具有一定安

全性和使用性要求的功能结构件，产品附加值较高。目前，公司已进入全球领先

的汽车产业链序列，产品应用在发动机周边、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等核心汽车零

部件系统中，在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领域均有布局，新产品储备较为丰富。

随着汽车“轻量化”和汽车产业链国产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巩

固市场地位，提升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发行人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滚动市盈率的主要原因为： 

（1）由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属于应用导向性行业，行业内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均应用于不同领域，因此不同企业间的产品差异较大。 

（2）作为精密注塑企业，下游主要集中在汽车、家电领域，且产品主要为

具有一定安全性和使用性要求的功能结构件，产品附加值较高。 

（3）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发行人盈利能力及业务成长性均高于同

行业平均水平，发行人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以及业务成长性。 

（4）由于中证行业动态市盈率计算规则影响，动态市盈率与静态市盈率的

业绩基准差异在于 2020年前三季度与 2019年四季度的业绩之和与 2019年年度

业绩的差异。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覆盖范围较广，其中多数企业业绩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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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新冠疫情，而公司不属于疫情受益企业，且公司发行定价低于可比公司市

盈率水平，定价原则具有谨慎性。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00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 1,333.35万股，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其中网

上发行数量 1,33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5,333.35万股。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

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64.31元/股。 

（四）募集资金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为 50,407.94万元。根据本次发

行价格 64.31 元/股和 1,333.35 万股的新股发行数量计算，预计发行人募集资金

总额为 85,747.74万元，扣除预计发行费用约 7,524.12万元（不含增值税）后，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78,223.62万元，超出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部分将用

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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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2日 

2021年 5月 17日 

（周一） 

刊登《招股说明书》、《网上路演公告》、《创业板上市

提示公告》等相关公告与文件 

T-1日 

2021年 5月 18日 

（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21年 5月 19日 

（周三） 

网上发行申购日（9:15-11:30、13:00-15:00） 

网上申购配号 

T+1日 

2021年 5月 20日 

（周四）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2日 

2021年 5月 21日 

（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T+3日 

2021年 5月 24日 

（周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认购资金到账情况确定包

销金额 

T+4日 

2021年 5月 25日 

（周二）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注：1、T日为发行申购日； 

2、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六）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七）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 

三、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 2021年 5月 19日（T日）9:15-11:30、13:00-15:00。  



24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64.31元/股。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

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肇民科技”；申购代码为“301000”。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2021年 5月 19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

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2021年 5月 17日（T-2日）前 20个交易日（含 T-2日）日

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个交易日的，按 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

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新股

申购条件。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发行数量为 1,333.35万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2021年 5月 19日（T日）9:15-11:30、13:00-

15:00）将 1,333.35万股“肇民科技”股票输入在深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

该股票唯一“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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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购规则 

（1）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

股申购，每 5,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

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500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申

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 13,000 股，同时不得

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可申购额度上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2021年 5月 17日（T-2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

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2021年 5月 19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

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个交易日的，按 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

值。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2021年 5月 19日（T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2021年 5月 21日（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对于申购量超过网上申

购上限 13,000 股的新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

确认；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

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3）新股申购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不合格、休眠、注销

和无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新股申购，上述账户参与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将对其作无效处理。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市值的证券账

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证

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

有市值的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4）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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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开

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2、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2021年 5月 17日（T-2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

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2021年 5月 19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

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个交易日的，按 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

值。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网上投资者根据其

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1年5月19日（T日）9:15-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

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

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

手续。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

达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2）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无需进行摇号

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按每 500 股确定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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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

码认购 500股。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的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实际发行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

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1年 5月 19日（T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有效申购数据，按每 500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

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1 年 5 月 20 日（T+1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购者应到原委托

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21年 5月 20日（T+1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上海肇民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

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1年 5月 20日（T+1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

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刊登的《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4、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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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1 年 5 月 21 日（T+2 日）公告的

《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1年 5月 21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

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一）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情形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本次发行因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30%，即 400.0050万股。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1年 5月 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 5月 25日（T+4日）公告《上

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

告》，披露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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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止发行 

1、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 

（1）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3）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4）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2、中止发行的措施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

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

名下。投资者已缴纳认购款的，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深交所和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五、余股包销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但未

达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1年 5月 2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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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费用 

本次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 行 人： 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秦弯路 633号 

联系电话： 021-5793 0288 

联 系 人： 肖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联系电话： 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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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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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肇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